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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填完後請交由工作人員統一回收）
國民法官法施行後，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載於本調查表者，
得處以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。
一、先前回傳之調查表中所記載的事項是否有變更的情形?
    □有。變更事項為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 □無
二、本次模擬法庭參與成員：
    審  判  長：廖慧娟
    陪席法官：鄭咏欣
    受命法官：黃震岳
    檢 察 官：陳信郎
                張凱傑
                陳僑舫
    選任辯護人：武燕琳律師
                王庭鴻律師
    書 記 官：黃俞婷
    通   譯：張芳瑜
    被   告：王  瑋    
    預定調查之證人：陳耀民、陳志忠、謝宜芳


三、起訴事實概要： 
(一)犯罪事實：
王瑋與李貞葳前為同事，2人於民國101年10月9日成為戀人
後，於102年3月底分手，惟分手後仍有聯絡，2人相約於102
年5月21日一起外出。嗣於5月21日中午，由李貞葳駕駛車牌
號碼5H-1598號自用小客車搭載王瑋，王瑋之包包内攜帶其家
中之水果刀1把，2人於同日中午12時22分許至臺中市豐原區
成功路108號「浪漫時光汽車旅館」投宿218號房，在房間内聊
天、喝酒。因李貞葳罹有重度憂鬱症，每日睡前都會服用醫師
開給之鎮靜安眠藥物、抗憂鬱症藥物、抗焦慮症藥物，李貞葳
服用藥物後，2人於翌(22)日凌晨2時許入睡，詎王瑋醒來後，
基於殺人之犯意，於同（22)日凌晨5時30分許，從包包内取出
由家裡攜出之水果刀，趁李貞葳熟睡之際，朝李貞葳心臟猛剌1
刀，致李貞葳受有胸部銳器刺入傷、心臟銳器傷而當場死亡。
王瑋於殺死李貞葳後，於同日上午10時21分許，獨自駕車外出
至超商購買啤酒6罐，於10時37分許返回218號房，於下午3
時21分許，傳簡訊給父親王正德，表示「下大雨明天再回家」
，後自23日凌晨2時起至上午8、9時許，持同一水果刀朝自己
左胸刺數刀，嗣於同日上午9時46分，傳簡訊給父親王正德、
母親林美嬌表示「對不起…我好像真的瘋了，爸爸媽媽我好愛
你們，對不起」，經王正德回電王瑋，王瑋告知王正德已殺人
情事，並告知所在位置，王瑋並於同日上午9時53分51秒撥打
110報案，向警方自首殺人之犯罪事實。
  (二)所犯法條：
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。



四、依國民法官法（下稱本法）第15條規定，下列人員不得被選為
    本案之國民法官。您本人有無下列1至8款的情形，沒有請勾選
    沒有，有請勾選是哪一款情形：
	★有無符合下列各款情形（請勾選）：
□沒有下列各款情形。
□有下列第     款情形，請說明：
□不確定，請說明理由：


   □ 1、現為或曾為被告王瑋或被害人李貞葳之配偶、八親等內之血親、五親
         等內之姻親或家長、家屬。 
   □ 2、與被告王瑋或被害人李貞葳訂有婚約。 
   □ 3、現為或曾為被告王瑋或被害人李貞葳之法定代理人、輔助人。
   □ 4、現為或曾為被告王瑋或被害人李貞葳之同居人或受僱人。 
   □ 5、現為或曾為被告王瑋之代理人、辯護人或輔佐人或曾為附帶民事訴訟
         當事人之代理人、輔佐人。 
   □ 6、現為或曾為告訴人、告訴代理人、告發人、證人或鑑定人。 
   □ 7、曾參與本案的偵查或審理。 
五、為判斷本法第15條第9款之規定，請教您:
  (一)您是否有下列情形之一：
	★有無符合下列各款情形（請勾選）：
□沒有下列各款情形。
□有下列第       款情形，請說明具體的內容：
□不確定，請說明理由：


   □ 1、您現在或過去與本案之法官、檢察官或辯護人、候選國民法官、預 
     定調查證人有特別關係(例如:配偶、八親等內之血親、五親等內之
     姻親、家長、家屬、訂有婚約、交情或有恩怨等)。
   □ 2、您本身或家屬等身邊之人曾遭遇與本案相同之被害經驗。
   □ 3、您曾透過媒體報導等知悉本案。
   □ 4、您本身或家屬曾為刑事犯罪之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(例如：曾為被害
         人、被告，或曾幫忙蒐集辯護資料協助進行訴訟等情形)。
    □ 5、您會因為自身或被告、被害人、證人、檢察官、辯護人的性別、種族
          地域、宗教、國籍、年齡、身體、性傾向、婚姻狀態、社會經濟地位
          、政治關係、文化背景或其他因素而影響本案的判斷。
(二)承前，如果有上面1至5款的情形之一，您是否還是可以依照本
    案審判程序中顯現的證據，公正進行判斷?
□  可以   ／  □  不可以
六、本法第16條規定，候選國民法官如果有下列情形，得向法院表
    示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。您是否有下列理由，且拒絕被選任
    為本案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？
	得拒絕被選任事由（請勾選）
	簡述事實

	（模擬期間年齡及期間之計算，均以候選國民
  法官通知書送達之日為準。）
□ 1.年滿七十歲以上。
□ 2.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學校之教師。
□ 3.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學校之在校學生。
□ 4.有重大疾病、傷害、生理或心理因素致
   執行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
   困難。
□ 5.執行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職務有嚴
     重影響其身心健康之虞。
□ 6.因看護、養育親屬致執行國民法官、備
     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難。
□ 7.因重大災害生活所仰賴之基礎受顯著破
     壞，有處理為生活重建事務之必要時。
□ 8.因生活上、工作上、家庭上之重大需要
     致執行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
     有困難。
□ 9.曾任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未滿五年
     。
□10.除前款情形外，曾為候選國民法官經通
     知到庭未滿一年。
	


七、今日下午1時30分至5時、5日上午9時至12時及下午1時30
    分至4時30分進行本案審理程序，並於5日下午4時30分至
    17時40分舉辦座談會，您是否可以全程參與？
	□可。
□否。理由：



中  華  民  國 110 年 11月 4 日
●請接續填寫下頁「 國民法官模擬法庭問卷 」  
          
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案件問卷
	編號
	問  題
	  選  項

	01
	是否同意廢除死刑?
	□同  意
□不同意
□無意見

	02
	是否同意同性可以結婚?
	□同  意
□不同意
□無意見

	03
	是否同意社經地位較高者犯罪，應該被重判?
	□同  意
□不同意
□無意見

	04
	是否同意罹患精神疾病者犯罪，應該被輕判?   
	□同  意
□不同意
□無意見

	05
	你或親友是否曾經是刑事案件之被害人?
	□是
□否

	06
	本案審理過程中，如果有多名國民法官先陳述與你不同之看法，你是否仍會勇於表達出自己之意見？
	□是
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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